
第一章

行政與立法的一般理論與實踐


一、傳統民主代議制、總統制下的行政與立法

在現代民主社會，行政機關提出的立法及財政撥款建議，都需要得

到立法機關通過才能夠正式實施。因此，行政與立法是否順暢，決定政

府能否有效地管治。在民主政體中，立法機關通常代表着國家政策決定

的關鍵場域。儘管一國立法機關之存在，無法全然證明一個國家或政體

民主程度的高與低，但顯而易見的是，在目前普遍獲認定為民主陣營的

國家裏，立法機關必是該國憲政制度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門。

在議會內閣制國家的憲政設計中，議會是行政部門唯一的正當泉

源，行政部門由議會多數產生，議會以掌控不信任投票的方式，對行

政部門課責，同時展現出「議會至上」的憲政精神。雖然內閣制隨着

時間的演變，在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及行政立法漸次融合的發展趨勢

下，已經漸漸產生所謂「總理式民主」或是內閣首相主導一切決策的趨

勢，【1】但是內閣仍是由議會的多數派產生，而且在因議會的信任而存在

 1. 議會制政府雖不像總統制那樣明顯地將權力集中於單一位行政首長，但議會制政府包括總理／首

相與其部長同事之間、等級制與同僚制之間的微妙關係易變而不斷演進。德國被認為是「總理

民主制」的典型，其指導原則是等級制而非同僚制，對聯邦議院負責的責任落在總理身上。總

理對議會負責，部長則對總理負責。強勢地位源自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的總理削弱了內閣制

的作用，很多事務都是未經討論就由總理作出決定，然後再向內閣彙報，總理民主制強調總理

在議會制架構中的明確領導。德國式「總理民主制」的成功實踐某種程度源自德國憲法創設的

「建設性不信任投票」，該制度要求議會在解散現任政府之前首先選出新的總理，以防立法機關

出現消極懈怠行為，在沒有考慮繼任者的情況下就解散政府。此種制度使得德國議會無法任意

更替內閣，相形之下，總理地位更趨穩定，再配合憲法賦予總理決定政治方針的權限，使德國

總理更能貫徹其意志於國會決策當中。參閱羅德．黑格、馬丁．哈羅普，張小勁等譯（2007）。

《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88、3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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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這一前提依舊未變的情況下，不信任案和不信任動議仍是議會

表達對行政部門支持與否的終極手段。因此，議會還是穩居憲政體系

中的關鍵地位。

實行英國式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按照行政與立法兩者「權力融合」

（fusion of powers）的憲制原則運作，即行政機關（內閣）與立法機關是

高度融合的。首相通常由議會的執政黨領袖出任。因此，首相通過某

項預算、法案或重要決定時，面對的阻力較小。與其說有效的權力集

中在議會，毋寧說權力是集中在執政黨派的領袖手中。行政與立法的

「權力融合」本質上便趨於政黨與行政的融合。有學者更指出：「不列

顛模式中，幾乎不存在所謂的『行政』與『立法』關係這個問題。」【2】

因此西敏寺代議制下的權力集中表現為內閣針對議會的「行政主導」

（executive dominance），即只要議會中的多數派保持團結，行政權便牢

不可破，因為它能保證議案能持續獲得議會中的絕大多數支持。此種

政體形式若遭遇現實險境，僅可能是因為政黨內部出現重大分歧或佔

據多數議席的政黨在下屆選舉中面臨選票大量流失。

另外，此種政體中政治交易的空間較小，議會中的反對黨僅能扮

演間接的、極其有限的制衡角色，以代表部分選民監督政府。若議會

中不存在能夠控制多數議席的政黨，則此時內閣受制於控制議會多數

的政黨聯盟，內閣要存活就必須寄望於政黨聯盟在與反對黨的議會鬥

爭中保持優勢地位，但在這種情形下，政黨與內閣之間存在大量政治

交易。更微觀的研究指出，在立法的過程中，本由內閣主導的程序性

權力和議程設置權也會因政黨交易而出現變化，【3】內閣與政黨之間的交

 2. King, Athonoy (1976). “Modes of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West 

Germany,”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2): 26. 

 3. Döring, H. (1995). “Time as a Scarce Resource: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Agenda,” in 

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 Döring, 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23–246. Huber, J. D. (1996). “The Vote of Confidence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02): 269–282. Heller, W B. (2001). “Making Policy Stick: 

Why the Government Gets What It Wants in Multiparty Parlia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78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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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還經常導致後座議員在立法委員會（或法案委員會）中擁有更大的

監督和修正政府法案的權力，而這是前述多數主義的議會中反對黨所

無法具備的優勢。【4】若議會中反對黨擁有的政策制訂權愈大，則議會制

愈趨向於李普塞特（Arend Lijphart）所說的「非正式分權」，【5】從而距離

傳統議會制行政與立法的「權力融合」這種權力集中的體制特徵愈來

愈遠。

而美國式的總統制國家，實行「分權原則」（separation of powers）。

由於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互不統屬、互相制衡，政府需要努力爭取國

會議員的支持，才能夠推動各項施政藍圖。總統制下，總統的預算、

法案和重要決定如何能順利通過立法機關的批准，則是總統需要面對

和解決的難題，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因此難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與磨

擦。只有總統所在的政黨同時控制國會參眾兩院多數席位時，總統的

政治權力才會非常巨大，因此相互獨立的行政機構與立法機關在總統

制下存在政治交易則不可避免。行政機構與立法機關各自的政策偏好

分化程度取決於兩者在選舉過程中的利益反饋。如果行政機構與立法

機關之間存在極端的政策偏好分化，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政治

交易可能於事無補，在此種政治狀況下，總統幾乎得不到立法機關的

任何集體支持，便極有可能運用法令或任命這樣獨斷式權力以繞過立

法機關的制約，也可能就特定政策問題與個別議員或特定政黨進行政

治交易，但難以形成穩固的關係。

胡安．林茨（Juan J. Linz）在〈總統制的危害〉一文中認定此種總

統制不利於維繫民主政體的穩定，並指出新興民主化國家的總統若同

 4. Huber, J. D., Powell, G. B. (1994).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in Two 

Vis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6(03): 291–326. Mattson, I. and Strom, K. (1995).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in 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 Döring, 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allerberg, M (2000). “The Role of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in the 

Budgetary Process within Europe,” in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iscal Policy, Strauch, Rolf R. and 

Jürgen von Hagen eds. Boston: Springer. pp. 87–106.

 5. Lijphart, A.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 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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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伴隨制度性薄弱的立法機構，便很有可能在現實上濫權，行使超越

憲法文本的無節制的權力。【6】在林茨擔憂總統制的行政濫權之際，另一

位學者斯科特．梅因沃（Scott Mainwaring）研究新興民主化國家時發

現，總統受到國會的過度牽制以至於「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總統無法

完成議程設置的目標」；【7】柴巴布（Cheibub）等學者的經驗研究也顯示

拉美地區的總統沒有專橫地繞過立法機關行事，而是想方設法構建與

立法機關的良好關係，甚至可以為此部分放棄對組建內閣的控制權。【8】

儘管存在上述各種狀況，但無論如何，在民主總統制下，總統作為行

政首腦保持着組建內閣的絕對權力，總統可根據實際政治情況策略性

作出是否與立法部門進行交易的判斷。而在半總統制下，如果總統和

國會多數派或政黨聯盟同屬一陣營，立法與行政之間的結構性衝突通

常較小；如果總統與國會多數派或政黨聯盟不是同屬一黨，兩者的結

構性衝突可能會很激烈。總統要取得國會多數支持只得盡量提名國會

多數黨或多數政黨聯盟的主要領袖為總理。

 6. 林茨認為總統制存在着五個嚴重的問題：第一、總統和議會雙重合法性的衝突，兩者均擁有最

高的合法性，當這兩種政治權力不一致的時候，就會產生衝突。第二、總統長達四至五年的

固定任期，容易導致長期的政治僵局。如果不是兩黨制而是多黨制，問題則會更嚴重，因為

總統所在政黨通常只有一定比例的議會席位。而在議會制下，當總理和內閣不能取得議會多數

支持時，總理和內閣就只能去職，重新選舉內閣，顯示政治上的靈活性。第三、總統制下更

容易出現「贏家通吃」與「零和博弈」的局面。通常在議會制下，總理或首相的職位及內閣相

關職位固然是一黨主導，但很多時候是不同政黨妥協的產物；而總統制下，往往是一個政治家

或一個政黨控制了實質的行政權，可能引發更大的政治衝突，不容易鼓勵政治合作與妥協。第

四、總統制更不容易寬容反對派，總統自以為擁有更大的合法性與政治權威。第五、總統制下

政治新星崛起的可能性更大，不利於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參閱 Linz J.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51–69。

 7. Mainwaring, S. (1990). “Presidentialism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5(1): 162. 

 8. Cheibub, J. A., Przeworski, A. and Saiegh, S. (2004). “Government Coalitions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under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4): 

5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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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議會制、總統制的政治結構【9】

現代政治學分析不同的政府形式與政治制度時，既要強調分權制

衡，也要強調政府效能。【10】20世紀 90年代，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場總統

制與議會制孰優孰劣的爭論，英國憲法學家白芝浩在《英國憲法》中就

認為英國的議會制優於美國的總統制，因為英國首相本由議會產生，並

可由這個立法機構中佔多數席位的黨派撤換，首相肯定會依憑於這個議

 9. 羅德．黑格、馬丁．哈羅普，張小勁等譯（2007）。《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381、384、394 頁。

 10. 過去 20 年裏，政治學領域內研究政治進程中的制度因素，被稱為新制度主義。這些研究顯示了

不同的憲制框架如總統制或代議制如何影響政權穩定、政府的問責性、回應性和管治能力等。

而對於民主政體，有兩代不同的研究，第一代研究注重不同的憲制選擇如總統制或代議制如何

影響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學者熱切地關注是否存在某種特定的政體組織形式能促進新

興民主國家的穩定，或者某種特定的政體組織形式會破壞新興民主國家的穩定；第二代研究

則更關注總統制、議會制政體中的具體制度實踐。並非所有總統制國家都是相似的，也並非

所有議會制國家都是相似的，具體的制度性變量與各自的政體穩定亦存在關聯。同時，第二

代研究也將目光轉向「管治」，開始關注什麼樣的政府組織形式更能促進「有效的管治」。參

閱 Elgie R. (2015). “From Linz to Tsebelis: Three Waves of 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 Studies?” 

Democratization, 12(1): 1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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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立法機關也能支持並推進他的政策，而總統和國會之間沒有事物將

二者「捆綁」，二者必定衝突不斷。【11】學者柴巴布也認為總統制本身即意

味着行政與立法的分離，因為總統制難鼓勵政黨聯盟，而且總統制下的

政黨紀律不嚴格，政黨力量整體上較薄弱，行政機構與立法機關容易就

關鍵職位任命、重要法案及重大公共政策發生衝突，陷入憲法危機。若

憲法危機持續的時間過長，甚至會導致民主政體失效。【12】斯科特．梅因

沃（Scott Mainwaring）又在這場討論中引入了新的視角—政黨政治，

其認為總統制是否穩定，取決於它跟何種政黨體制結合。當總統制跟多

黨制結合時，就容易不穩定。即使在議會制條件下，如果議會政黨數量

非常多，也是難以形成穩定的民主政體的。【13】

二、民主危機下的「議會衰落」：今天的議會能做什麼

20世紀 60、70年代，伴隨民主在世界範圍內失敗，立法機關廢止

或屈尊於行政，以至於政治學界出現了一股「議會衰落」之說，關於

行政立法關係的演變卻出現一項耐人尋味的發展，行政權的重要性與

日俱增，行政權擴大的結果也造成了對國會權限的侵凌。如學者 Leon 

N. Lindberg研究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議會時認為「歐洲議會既不能制訂法

律，也不能有效監督行政」。【14】學者 Robert Packenham也指出，「世界範

圍內僅有少數國家的議會擁有政策制訂的功能」，「除了美國以外，第

三世界國家關於議會的知識、議會與其他權力機關的關係、議會的運

 11. 沃爾塔．白芝浩，夏彥才譯（2005）。《英國憲法》。北京：商務印書館。42–43 頁。

 12. Cherbub, Jose Antonio (2007).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

 13. Mainwaring, Scott (1990).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Equation”.

 14. Lindberg, Leon N. (1966).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an Emerging European 

Community,” in Lawmakers in a Changing World, Frank, Elke,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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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都受到極大限制」。【15】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亦存在未經選舉產

生的行政官僚篡奪民主議員的權力，這一現象被表述為深刻的「民主

危機」。「議會衰落」的原因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6】（1）有組織的、

有紀律性的政黨出現；（2）政府規模、官僚系統的急劇擴張；（3）政

府能及時高效地回應公眾需求，包括形成公共政策、領導地區性事務

等；（4）壓力集團政治的興起。

到了 1990 年代，民主在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地區重現，東歐社會

主義國家也出現了聯合政府和經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世界政治範圍內

又迎來議會政治的回歸。曾幾何時，美國政治學界就立法機關在政策

制訂中應扮演何種角色形成了某種模糊的共識：作為立法機關的美國

國會是美國政策制訂的中心，即使總統主導國會政策制訂的趨勢日益

明顯，但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立法機關作為政策制訂機構則存在重大缺

陷，如歐洲國家立法機關的政策制訂角色普遍認為是從屬於其政黨、

內閣、官僚系統的，或相對於前述的行政系統而言，立法機關的地位

愈來愈不重要。而在第三世界國家或信奉馬列主義的國家，立法機關

已經談不上是權力中心，甚至在政治系統中的重要性下降時，淪為與

一國政治系統無關痛癢的存在。學界有一共識，認為此類立法機關的

存在僅為極權政治提供一塊民主遮羞布而已。【17】

當然，在承認世界上絕大多數立法機關必須從屬或依附其他權力

機關，較少干預政策制訂的同時，也必須進一步從微觀層面檢討立法

機關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式，例如立法機關的公共辯論、立法機關成員

與行政機關之間在私人層面的互動、對政府的監督、立法機關內部不

 15. Packenham, Robert A. (1970). “Legislatur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egislatures i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Kornberg, Allan and Musolf, Lloyd D.,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521–522, 546.

 16. Baldwin, N. D. J. (2004).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Legislative Weakness, Scrutinising Strength?”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10(2–3): 297.

 17. Packenham, Robert A. (1970). “Legislatur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egislatures i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Kornberg, Allan and Musolf, Lloyd D.,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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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界別間的行動、立法機關作為集體行動的主體等，均可能對公共政

策的制訂施加影響。就西方國家的議會政治研究而言，學者不再執着

討論英國下議院中流行的黨派路線投票，而開始研究下議院議員基於

自身界別的政治游說活動、議員的質詢、就政府政策而進行的公共辯

論等。在美國，學者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國會內不同界別議員的聯合

活動、對政府的監督活動等。準確地說，學界已不再先驗地判斷立法

機關究竟應在政策制訂活動中扮演何種角色，而是從微觀層面檢視立

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中的各種行為與活動。

（一）影響立法機關活躍程度的因素分析

立法機關並非孤立的政治存在，毋寧說是與一系列外部力量相互

勾連，包括行政機關、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等。這些外部力量既可能限

制也可能加強立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中的角色。立法機關的內部結構，

其組織、程序和資源均對其參與政策制訂產生影響。立法機關之間的

差異也主要取決於兩點，一為議會運作中政黨的角色；二為議會的委

員會體制。立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中的角色取決於立法機關與其他政治

機構的關係，尤其與行政官僚系統中的行政精英之間的關係，如總統

制中的行政首長、議會制中的內閣成員，被強勢政黨形塑的體制中的

政黨精英。某程度上，立法機關受制於前述的政治機構，或者說立法

機關成員活動的自主性受到前述政治機構成員的限制，從而導致立法

機關在政策制訂中的角色受限。

影響立法機關角色的第二個因素則是立法機關的內部結構，如果

立法機關缺乏高效的議事方式和專業的技術人員，則極有可能影響其

在政策制訂中發揮作用；另外，如果立法機關議員的政策制訂活動受

到高度紀律化的政黨組織的控制，議員也很難發揮其在政策制訂中的

作用，所以立法機關內部的委員會和人事系統及立法機關議員所屬的

政黨組織均在某種程度上對立法機關參與政策制訂具有影響。

影響立法機關角色的第三個因素則是立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不同階

段的能力。一國立法機關可能在某個特定政策領域比另一個特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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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更能有所作為，在某一個政策制訂階段比另一個階段更能有所作

為。因此，一項政策的特殊性也會影響到立法機關在該政策領域的參

與能力。概而言之，影響「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因素包括以下三大類：

第一類，立法機關與其他外部政治機構的關係，如行政官僚精英、政

黨、利益集團；第二類，立法機關的內部結構—議會內部政黨和委

員會制度；第三類，立法機關所需要處理的不同種類的公共議題（議題

的不同領域、不同階段）。詳細分類如下：

1.	 立法機關與其他外部政治機構的關係

1.1 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中最顯著的角色與其是否有能力修正或抵制

行政機關的政策啟動有關。【18】顯然，當立法機關沒有這種能力時，可以

認為其在政策制訂中的角色相當薄弱；反之則強。在大多數國家，立

法機關都較為被動地接受行政機關提出的具體政策。【19】美國國會在這方

面是一個顯著例外，但除此之外，世界各地愈來愈多立法機關被證明

具有抵制行政機關政策創設的能力，有的甚至能促使行政機關修訂政

策，甚至廢止行政機關的政策。【20】立法機關獨立的政策制訂能力一般與

 18. 參閱 Polsby, Nelson W. (1975). “Legislature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Greenstein, Fred I. and Polsby, Nelson W., ed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 277. 

Mezey, Michael L. (1979). Comparative Legislatu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27.

 19. Olson, David M. (1980).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p. 174.

 20. 如德國聯邦議會修正、拒絕政府立法的能力正在增強（參閱 Braunthal, Gerard [1972]. The West 

German Legislative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Two Transportation Bill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英國政府在議案修正方面的失敗愈來愈頻繁（參閱 Norton, Philip [1981]. 

The Common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Longman.)、波蘭議會也曾挫敗某些政府的立法

計劃（參閱 Olson, David M. and Maurice Simon [1982]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a 

Minimal Parliament: The Case of the Polish Sejm,” in Communist Legislatu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lson, Daniel and White, Stephen, ed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這些研究正說明全球的立法機關具有獨立發展的趨勢與能力，即使是波蘭這種曾是東

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這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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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所屬的政體是議會制還是總統制有關。在議會制政府中，總

理和內閣成員由議會選出，並控制着議會中的多數政黨，故其主導的

政策建議容易在議會中通行。相反，民選總統更容易與立法機關產生

對立關係，因此其主導的政策建議便容易在立法機關中受阻。議會制

政府和總統制政府之間有如此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議會制政府

的失敗會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內閣成員集體辭職或解散議會，

而總統制政府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另外，議會制政府更容易受到紀律

型政黨的形塑，政黨在行政機關和議會多數之間起着橋樑的作用。因

此，可以認為：總統制政府中立法機關的政策制定活動較議會制政府

中立法機關的政策制定活動更為活躍。

立法機關在政策制訂中的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體制中行

政權力的集中程度。一國官僚體制亦有「封閉—高度集中型」和「開

放—分散型」之分。【21】「封閉—高度集中型」官僚體制強調官僚制與集

體負責，從而限制了立法機關議員的自主活動；而在更開放的行政體

制中，立法機關可以更有作為。因此可以認為，在更開放而非封閉，

更分散而非更集中的行政體制下，立法機關的政策活動能力更強。同

樣，行政決策的層級也會加強或削弱立法機關活動的可能性。如果行

政決策是由內閣或總統這樣的最高行政層級作出，那麼立法機關可作

為的空間便會減小。因為作出決策的層級愈高，相應拒絕或抵制此決

策的政治代價則愈大；反之，作出行政決策的層級愈低，則立法機關

制衡之的可能性也就愈大。比如在美國，總統在立法提案中扮演的角

色不甚清晰，立法機關在此方面可活動的範圍就非常廣闊；而在議會

制政府，立法活動幾乎由行政部門主導，立法機關的活動範圍則被大

大限制。因此，如果行政決策由較低層級可操作性的部門而非最高行

政層級決定，那麼立法機關更有可為。

 21. Campbell, Colin and Garrand, Ted (1981). “Bureaucracy and Legislative Democracy in Canada, the 

U. K., the U. S., and Switzerland: From Turtle Syndrome to Collegiality”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